
川卫办科教便函〔2023〕64号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关于印发 2023年四川省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州）卫生健康委，省全科医师培训中心：

为贯彻落实《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改革完善全科医生

培养与使用激励机制的实施意见》（川办发〔2018〕70号）精神，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大纲

（2019年修订版）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发〔2019〕13号）要求，

按照四川省财政厅、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四川省中医药管理

局《关于提前下达 2023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

人才培养）中央补助资金的通知》（川财社〔2022〕151号）、《关

于下达 2023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培

训）省级补助资金的通知》（川财社〔2023〕19号）、《关于下达

2023年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卫生健康人才培养）中央补

助资金的通知》（川财社〔2023〕68号），结合我省实际，我委

组织制定了《2023年四川省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实施方案》，现印

发给你们。请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培训计划，细化培训安排，

组织人员参训。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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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 系 人：张瑞华 陈丹

联系电话：028-86159686 028-86137987

四川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2023年 7月 14日

（信息公开选项：依申请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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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四川省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实施方案

为推进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队伍建设，根据《国家卫

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大纲（2019年修订

版）的通知》（国卫办科教发〔2019〕13号），结合我省实际，

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项目目标

2023年完成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864人（临床类别，附件 1）。

二、实施范围和对象

（一）实施范围

全省 21个市（州）。

（二）培训对象

年龄 55岁以下并符合以下条件的临床医师可申请参加全科

医生转岗培训：

1.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含民营医疗机构）中已取得临床执业

（助理）医师资格、正从事或拟从事全科医学工作、尚未接受过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或全科专业住院（助理）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相

关人员。

2.二级及以上医院（含民营医院）中已取得临床执业（助理）

医师资格、从事临床医疗工作三年及以上、正从事或拟从事全科

医疗工作、尚未接受过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全科专业（助理全科

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相关人员。

三、培训内容与要求

临床类别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内容与要求如下：培训采取模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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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卫生服务和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管理共三个培训模块。学员通过

在本职岗位或相应的基层实践基地参加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

生服务相关的实践，使其树立全科医学观念，培养基层全科医疗

卫生服务能力，熟练掌握国家 12项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规范。

（四）全科临床思维训练

培训时间 20学时。主要以病例讨论为主的方式进行，穿插

于培训全过程，提高学员关于常见健康问题的临床诊疗和常见慢

性病基层管理过程中的全科临床思维能力。相应的培训计划和内

容由各市州基地统一安排。

四、考核发证

完成培训并各阶段考核合格者方能参加全科医生转岗培训

结业考核。结业考核工作由省卫生健康委统一组织，结业考核方

案按照《四川省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科医生转岗培训结业考核实

施方案》（川卫办发〔2013〕262号）执行。各阶段考核及结业

考核全部合格者，由省卫生健康委颁发《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合格

证书》。

五、组织实施

（一）执行时间

2023年 8月至 2024年 12月。

（二）任务分工

省卫生健康委负责项目工作的组织领导和工作协调。各市

（州）卫生健康委为该项目的实施主体，组织人员参加培训，组

织安排本市（州）培训工作。省全科医师培训中心负责项目的具

体组织实施、技术指导和质量管理。市（州）全科医学临床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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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负责理论培训、临床技能集中培训和全科临床思维训练，指

导县级培训基地开展临床培训及学员自学，负责学员培训手册的

审核、各阶段培训成绩（理论培训、技能集中培训、临床思维训

练、临床培训、基层实践）登记汇总及报送。县级培训基地负责

临床培训及其培训手册存档、学分认证及学员日常管理工作。全

科医学基层实践基地负责指导学员开展基层实践与自学。

六、保障措施

（一）政策保障

要求各市（州）及送培单位出台鼓励参训人员参加培训的相

关政策。转岗培训期间，参训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享受在岗人员

待遇，由所在医疗机构发放，工作年限连续计算。各培训基地应

为参训人员统一安排住宿。经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合格，注册（加

注册）为全科医生后可提前一年申请职称晋升。

（二）经费保障

2023年补助标准为 2万元/人，其中，中央财政补助标准为

1.5万元/人，省级财政补助标准 0.5万元/人，补助资金划拨至

21个市（州）卫生健康委，由市（州）卫生健康委划拨至承担

培养任务的医疗卫生机构，用于教学实践活动和师资带教补助，

学员生活补贴和工作督导等。补助成都中药大学（省全科医师培

训中心）200万元，用于师资培训、考试考核、督导评估、学习

研究、证书制作发放和日常管理等。

七、工作要求

各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加强培训过程、经费使用、参训人

员待遇保障等监管，开展培训效果评估。各市（州）卫生健康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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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实施方案要求，制定培训计划，细化培训安排，组织人员参

训。《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参训人员信息汇总表》（附件 2）、《四川

省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学员登记表》（附件 3）（含纸质和电子版）

及相关资料请于 2023年 8月 10日前报四川省全科医师培训中

心，并于培训启动后二周内将本市（州）的转岗培训实施方案和

各级基地的培训计划报省全科医师培训中心备案。

电子邮箱：scqkzx＠sina.com

邮寄信息：成都市青羊区下汪家拐街 19号

王德健 13882062130,028-86132909

附件：1.2023年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计划表

2.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参训人员信息汇总表（以 Excel

格式报送）

3.培训学员登记表（以 Excel格式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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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3年全科医生转岗培训计划表
（临床类别）

序号 市州 培训人数

1 成都市 116

2 德阳市 29

3 绵阳市 97

4 自贡市 6

5 攀枝花市 1

6 泸州市 39

7 广元市 6

8 遂宁市 36

9 内江市 22

10 乐山市 26

11 南充市 49

12 眉山市 51

13 宜宾市 43

14 广安市 34

15 达州市 44

16 雅安市 10

17 巴中市 36

18 资阳市 32

19 阿坝州 26

20 甘孜州 39

21 凉山州 122

合计 8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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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参训人员信息汇总表

市州（公章）： 填报时间：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序

号

区

县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出生

年月
学历 职称

执业

类别

执业

资格
单位名称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1977.07 研究生/本科/
专科/中专

高级/中
级/初级 临床

执业医师/
执业助理

XXX县（区）
XXX乡镇卫生
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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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四川省全科医生转岗培训学员登记表

市（州）名称： 编号：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粘贴 2寸身份证照片

民族 政治面貌 学历

职称 职务 从医年限

执业类别 执业资格
基层卫生

工作年限

培训前从事工作
培训后拟

从事工作

单位名称

单位地址 单位邮编

学员个人

联系电话
单位电话

身份证号

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单位（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市州卫健委科教科审核人签字：（盖章）

时间： 年 月 日

备注： 登记表一式二份，交省中心 1份，市州自留 1份； 学员报名交 2寸身份证照片 3张（2张用于

登记表，1张用于结业证）； 学员身份证、学历证、执业资格证复印件附后。


